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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规范性文件的认定标准

尹 静

　　规范性文件认定是法制工作机构的重要

日常工作，是合法性审查和定期清理的逻辑

起点。准确甄别认定规范性文件，对将所有

红头文件纳入规范化、轨道化管理，保证行

政决策的合法性，促进依法行政具有重要作

用。《民政部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审查办法》

（2011年8月1日实施）第二条规定，规范性

文件是指除民政部规章以外，民政部制定的

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具有普遍约束力

并且在法定期限内可以反复适用的文件。上

述规定为民政业务类规范性文件的认定提供

了直接依据。遵循“由表及里”的认知规

律，判断一个文件是否应当按照规范性文件

进行管理，可分为形式认定和实质内容认定

两个步骤。其中，形式是外表，可以帮助注

意和锁定目标，为最终的结论提供参考；实

质内容是根本，确认同时符合规范性文件的

三个基本特征才能最终认定为规范性文件。

　　 一、形式标准

　　公众视野中的规范性文件通常具有

鲜红的文头以及盖着红印章的文尾，严

肃、权威、庄重、规范是最重要的特

征。规范性文件确实具有行政公文的一

般特征，但却是极其重要和特殊的一

类。合法性审查阶段的工作对象还是

“半成品”，“红头”和“红章”等形

式特征不能作为判断标准，应当从名

称、文种、格式、发文对象上具体判

定。

　　（一）名称

　　按照《民政部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审

查办法》第七条，民政部的规范性文件可以

使用“规定”、“办法”、“规则”、“细

则”、“通知”、“意见”等，不得使用

“条例”、“批复”、“报告”。但是个别

认定对象的名称不在上述范围内，却不能马

上得出否定结论。原因主要有：一是除上述

可以使用的6种名称外，由于《民政部规范性

文件制定与审查办法》规定了“等”字，从

立法技术的一般惯例解释，还可以使用其他

名称。二是从历史上看，《立法法》实施之

前的很多规范性文件名称并不规范，有些甚

至与规章、行政法规的名称一样；还有一些

实践工作不可或缺的文件，虽然名称不符合

要求，仍然应作为规范性文件保留。比如在

民政部第193号公告（2010年）“民政部规范

性文件清理结果目录”列表中，《民政部关

于贯彻执行〈烈士褒扬条例〉若干具体问题

的解释》（民[1983] 优89号）等以“解释”

或者“补充解释”命名的文件并不少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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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着行政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和行政管理

手段的创新，规范性文件的名称种类可能逐

渐增多，比如近期出现的各种 “规划”，其

中的命令性规划（也称强制性规划、约束性

规划或者拘束性规划），具有规范性与强制

性，应认定为规范性文件；有些非命令性规

划已经编列预算，并经权力机关通过，也应

认定为规范性文件。其他建议性和影响性规

划就不应纳入规范性文件管理。

　　（二）文种

　　行政管理工作中，有的规范性文件会依

托“公文”，作为下发文件的一部分出现，

这时在标题上可能会出现双重名称，突出

表现为一些以规则、办法等命名的规范性文

件，通常以“通知”、“公告”等法定公文

文种为载体，标题则由发文机关、规范性文

件名称和公文文种共同构成。因此，有时需

要对公文文种进行分析。《民政部机关公文

处理实施细则》补充规定（暂行）（民办发

〔2011〕10号）第三条将公文种类分为“民

政部令、民政部公告、民政部决定、民政部

报告、民政部请示、民政部批复、通知、

意见、民政部函件、办公厅函件、会议纪

要”11种，其中，民政部令（主要适用于部

门规章），会议纪要（不具对外性）、民政

部批复（不必然符合反复适用性特征）、请

示和报告（主要用于上行文），不适用于规

范性文件，予以排除。其余除通知和意见

外，使用民政部决定、民政部公告、民政部

和办公厅函件4种文种的文件很有可能是规范

性文件，具体认定时，应特别注意。

　　（三）格式体例

　　《民政部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审查办法》

第七条规定：规范性文件可以用条文形式表

述，也可以用段落形式表述。条文形式多指

参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基本格式，根

据需要分为章、节、条、款、项、目，主要

是针对某类行政管理事项作出比较系统的实

体性和程序性规定，通常内容完整、程序严

格、体系规范，也称为法条式。段落形式，

与公文的常见格式相同，较易判断。实践

中，根据规范性文件的不同规制目的，选择

使用不同的格式体例。如果是对某一行政管

理领域做出细化规定、出台具体实施办法或

管理细则的，一般以条文形式来表述，如果

主要是面向下级行政机关，就某一行政管理

事项或者阶段性工作明确权限分工，并明确

相关工作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工作时间

节点的，较多使用段落形式。认定工作中遇

到的规范性文件形式多样，既有单一的条文

式或段落式的，也有混合型的，即公文正文

是段落形式，但是附件采用条文形式。如民

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职业培

训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办法》（试行）的

通知（民发〔2001〕297号）的格式即属此

种。

　　（四）行文对象

　　行政公文（除命令、公告外）要求有明

确的主送机关。根据行文对象的不同，可以

分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并非所有的行

文关系都适用规范性文件。民政部作为各级

地方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业务指导机关，行

文对象中包括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的

公文才能认定为规范性文件，即通常所称的

下行文。行文对象有时并不仅仅为下级民政

部门，联合制发的规范性文件涉及下级多个

部门，有的还包括部管事业单位、部管社会

组织。还有的规范性文件是发给特定下级民



112015.2

法治政府论坛

政部门的，比如《民政部、财政部、粮食局

关于青海玉树地震灾区困难群众实施临时生

活救助有关问题的通知》（民发〔2010〕49

号），其发文对象就是青海省民政厅、财政

厅和粮食局。

　　二、内容标准

　　规范性文件的认定工作并不局限于对未

出台文件的认定，还包括对已生效文件的认

定。后者认定难度更大，尤其体现在对《民

政部规范性文件制定与审查办法》实施前制

定的文件进行认定清理。实质性的认定标

准，最终取决于对具备反复适用性、普遍约

束力和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三特征的理

解认定上。

　　（一）反复适用性

　　制定规范性文件属于抽象行政行为，应

具有抽象行政行为普遍具有的反复适用性。

即规范性文件在有效期内，其效力及于以后

发生的事件，可以适用于主体不特定的某一

类行为，或者适用于主体特定的多次行为。

认定时应注意把握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实施

性规范性文件反复适用性的表现。规范性文

件分为两种，一种是在没有上位法规定的情

况下制定的创制性规范性文件，一种是贯彻

实施上位法或者上级部门决定命令的实施性

规范性文件。有些同志认为只有创制规范性

文件，内容涉及新制度、新举措、新突破，

才具有反复适用性。其实不然，实施

性规范性文件的表述虽然与制定依据

具有很大程度上的重合，但在操作程

序、办理流程方面进行了细化，对下

级民政部门执行的具体手段、操作模

式提出了新要求，同样会对行政相对

人 的 某 类 行 为 发 生 效 力 ， 对 其 权 利

义务产生影响，具有反复适用性。如

《关于贯彻落实〈农村五保供养工作

条例〉的通知》（民发〔2006〕146

号 ） 就 属 于 此 类 实 施 性 文 件 ， 并 被

认定为规范性文件。二是关于主体“特定”

与“不特定”的理解。这也是行政法学理论

研究上争议较大的问题。应主要看规范性文

件在制定时，适用对象的数量和特征等具体

信息是否已经确定。如果已经确定地知道主

体的精确数量和典型特征，则可能是具体行

政行为，如果主体的数量需要进一步的统计

或确认才能知悉，或者尚不知晓具体主体信

息，通常判断为抽象行政行为，应当认定为

符合反复适用性。

　　（二）普遍约束力

　　规范性文件具有普遍约束力，是指在行

政管理区域内对行政机关外部符合特定条件

或者情形的相对人，具有一定的强制性拘

束，文件效力所及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必须共同遵守。但与法律、法规和规

章不同，规范性文件的这种强制性约束并非

通过在同一文件中设定法律责任规定得以实

现，具体途径为：一是保障性手段在上位法

中规定。即规范性文件所呈现的行为模式的

强制性后果，与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是其

他规范性文件配套体现。比如《民政部关于

贯彻执行〈殡葬管理条例〉中几个具体问题

的解释》（民事发（1998）10号）就属于此

类。二是重申上位法的相关规定。特别应当

注意的是，对规范性文件“责任性规定”的

管理呈现出愈加严格和规范的趋势，无权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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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等刚性手段的要求被

反复强调。在此种意义上，规范性文件的法

律后果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也是规范性文

件区别于法律、法规等高位阶立法的重要方

面。

　　（三）涉及行政相对人权利义务

　　如何理解涉及行政管理相对人的权利义

务是一个难点，认定工作中产生了很多不同

的认识。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准确理

解“涉及”行政相对人的内涵。规范性文件

中直接规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要”、

“应”、“应当”、“应该”做什么事情

的，比较典型，容易认定。但不应将“涉

及”简单地理解为“直接规定”。对于规定

系统内或一定行政区域内民政部门的工作规

程、工作程序、工作方式，内容涉及行政相

对人必须具备的条件、提交的材料、遵守的

程序等事项的，同样应当认定为规范性文

件。比如民政部关于印发《婚姻登记工作

暂行规范》的通知（民发〔2003〕127号）

就属于此类。只要执行结果会影响公民、法

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需要公众知晓

并遵照执行的行政机关文件，都属于规范性

文件。二是坚持外部性标准，排除内部性文

件。规定行政机关内部事务的，属于内部管

理行为，不是规范性文件。民政部制定的以

下文件，不应纳入规范性文件的范围：（1）

对民政部内设司局或直接管理的事业单位、

部管社团的人事、财务、外事、保密等方面

事项制定的文件；（2）适用于内部的执法

考评、监督检查、责任追究等方面的文件；

（3）明确各内设机构文件流转程序、办理时

限、呈批手续等事项的文件；（4）公示办

事时间、办事地点等事项的便民信息通告；

（5）为实施国务院或其他部门牵头的专项行

动，明确我部职责分工的实施方案。

　　规范性文件认定工作实践中，遇到的文

件千差万别，应以形式标准为参考因素，以

实质内容审查为核心因素，结合整体审查和

部分审查多种方式，统筹考虑历史、技术、

风险等多种因素进行认定。民政部门工作人

员应当统一思想认识，提高对规范性文件的

重视程度，起草、审核、公文运转等机构应

当各负其责，切实承担起不同阶段的认定责

任，形成监督管理的合力，推动规范性文件

管理工作再上新台阶。

　　(作者单位为民政部政策法规司，转自

《中国民政》)


